
— 1 —

各中职合作院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《关于推动现代

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和北京市《关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

量发展的实施方案》精神，规范“3+2”中高职衔接项目转段工

作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现将 2026 年“3+2”

转段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“整体设计、系统培养、过程评价”的原则，突出构建

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，科学开展“3+2”中高职衔接项目

转段工作，转段录取人数不超过教育主管部门批复的“3+2”衔

接项目立项申报书中的计划招生数。

二、转段考核对象

2023 年被合作中职学校录取，且就读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

对接的对应专业“3+2”中高职衔接项目班的学生。

三、转段成绩评定

（一）综合成绩

转段综合成绩由文化课成绩和专业技能成绩两部分组成，满

分 300 分。

综合成绩=文化课成绩（100 分）+专业技能成绩（200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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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文化课成绩核算

考生前四学期期末考试成绩总和（所有必修科目，不含选修

科目）/科目数量（非百分制科目按照百分制折算，再计算总和）。

（三）专业技能成绩考核

专业技能考核分笔试和面试两部分，笔试成绩满分 50 分，

面试成绩满分 150 分。笔面试试题由高职校命题，并派出考核工

作组，在中职校进行专业技能考核。

四、录取规则

（一）按照“公平公正、综合评价、择优录取”的原则，拟

录取考生综合成绩不得低于 180 分，结合各专业招生计划，按考

生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进行录取，拟录取名单公示期 5 天。

（二）转段录取数据上报前，高职校将对转段拟录取考生进

行资格复查，拟录取考生中职阶段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为“合格”

及以上，无严重违纪违法记录，中职阶段所学课程（含实践课程、

实习考核）均须成绩合格。如发现不符合录取条件或有舞弊行为、

弄虚作假者，将取消其入学资格。

（三）因考生主动放弃转段资格（如需提交书面放弃申请）

或资格复核不合格等原因产生的名额空缺，在转段录取数据上报

前 20 日，启动一次递补程序，按照本专业考生转段考试综合成

绩顺次递补，递补名单公示期 5 天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监督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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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职校考试巡视组对“3+2”转段工作进行巡视抽查。各考

点要求实行“全程录像”制度，可邀请中职校教师参与监督，确

保过程透明。

（二）信息公开

10 月 21 日通过学校官网公示 2026 年“3+2”转段拟录取

名单，公示期不少于 5 天。

（三）应急保障

对考场设备故障等突发情况制定备选方案，保障考核顺利进

行。

六、工作安排

时间节点 工作内容

2025 年 10 月 组织转段考核，完成名单报送

2025 年 11 月 1 日前 完成拟录取名单公示

2026 年 5 月底 完成转段审核及递补名单公示

2026 年 6 月中 完成转段数据上报

七、联系方式

招生办公室：89909885、89909890

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教务处

2025 年 9 月 19 日


